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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2006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9 日和 

7 月 3 日至 8 月 11 日，日内瓦 

 

  关于国家单方面行为的第九次报告* 

  特别报告员：维克托·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 

 

 
 

 
*
 对指导原则草案的叙述和分析将作为本文件增编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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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原则草案 

 为了便于委员会概览本届会议期间提出供其审议的各项指导原则草案，特将

所有草案按顺序系统排列如下。 

原则 1
1
 

单方面行为的定义 

 一国的单方面行为指的是一国意欲造成国际法上的一定法律效力作出的单

方面声明。 

国家单方面行为的对象 

选择 A 

 单方面行为的对象可以是一国或多国、整个国际社会、一个或多个国际组织

或受国际法管辖的任何其他实体。 

选择 B 

 不论行为对象是谁，根据国际法作出的单方面行为都产生法律效力。 

原则 2 

国家作出单方面行为的能力 

 每个国家都有根据国际法作出单方面行为的能力。 

原则 3 

代表国家作出单方面行为的权限 

 1. 按照其职责，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均被视为国家代表，有资

格代表国家作出单方面行为。 

 2. 除了上段提到的人员外，如果可以从行为国这方面实践和作出这种行为

的情势中作出推断，其他人员也可视为有资格代表国家作出单方面行为。 

原则 4 

未经授权（或无资格这样做）的人所作行为的事后确认 

 根据前几项指导原则，未经授权（或无资格）代表国家的人作出的单方面行

为，可以事后由国家公开确认，或经可明确推断这种确认的确凿行为确认。 

__________________ 

 
1
 可能有两段：一段涉及定义本身，另一段涉及单方面行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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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5 

无此资格的人作出的行为无效 

 对未经授权或无此资格的人作出的单方面行为可以宣布无效，但这并不妨碍

发生该行为的国家能够根据指导原则 4 确认该行为。 

原则 6 

违反行为国国内法一项极其重要的规范的单方面行为无效 

 作出单方面行为的国家不得以该行为违反国内法作为其无效的理由，除非这

种行为违反国内法一项极其重要的规范并且违规情况明确无误。 

原则 7 

单方面行为无效 

 1. (a) 一国作出单方面行为后，不得以错误作为宣布该行为无效的理由，

除非该国在单方面行为作出时以假定存在的一项错误事实或错误情况为基础，而

该项事实或情况构成该国同意接受此行为约束的根本基础。 

 (b) 如错误是由该国本身行为所促成,或如当时情况足以使该国知悉可能有

错误,以上规定不适用。 

 2. 如果行为国的一项单方面行为因受另一国的欺诈行为诱使而作出，能以

欺诈行为作为宣布此行为无效的理由。 

 3. 如果单方面行为因行为人腐败而作出，能以该国家代表的腐败行为作为

宣布此行为无效的理由。 

 4. 如果行为人的单方面行为因他或她受到直接敌对行为或威胁的胁迫而

作出，能以胁迫行为人作出行为作为宣布此行为无效的理由。 

 5. 如果任何单方面行为因受到违反《联合国宪章》所载国际法原则的武力

威胁或使用武力的胁迫所作出，该单方面行为无效。 

 6. 如果单方面行为作出时违反一般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强行法）（或与

之冲突），该单方面行为无效。 

原则 8 

单方面行为的终止 

 行为国可以终止或撤销单方面行为： 

 (a) 如果该行为作出时限定了终止行为的具体时间（或如果实施 1 项或多项

行为后毫无保留地终止）； 

 (b) 如果该行为作出时就规定了解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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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如果单方面行为的主体停止存在； 

 (d) 如果作出单方面行为的情势发生根本变化（情势变迁），从而不可能完

成这项行为； 

 (e) 如果在作出行为后出现与该行为相冲突的国际法强制性规范。 

原则 9 

暂时中止单方面行为 

 行为国可以暂时中止单方面行为： 

 (a) 如果该行为作出时明显出现暂时中止该行为的情势； 

 (b) 如果该行为作出时就规定了暂时中止条件； 

 (c) 如果行为主体临时停止存在； 

 (d) 如果作出该行为的情势发生根本变化，从而不可能完成这项行为。 

原则 10 

单方面行为具有约束力的根据 

 国家单方面行为具有约束力的根据是诚信原则和行为国愿受约束的意图。 

原则 11 

单方面行为的解释 

 解释单方面行为时要着重考虑国家作出单方面行为的场合，还要明确和准确

地说明该行为的各项条件。 

 

 


